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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 

    里長是地方制度法中最基層的民選公職人員，熟悉里內人、事、時、

地、物，「里基層工作經費」賦予里長站在為民服務宗旨，發揮立即解決

里民需求、急需解決里政業務問題之功效。 

    桃園市每里每月可分配到 5萬元里基層工作經費，支應項目分為七大

項，分別為：(一)里公務設備、(二)里環境清潔、(三)其他、(四)里守望

相助、(五)溝渠疏通、(六)災害防救、(七)路燈照明。本經費以里為單

位，於里區域內實施，由里長自行勘查或鄰長、里幹事查報，並填寫查報

表及動支經費申請表，報請區公所核定後實施。但實施經費在新臺幣一萬

元以上者，由區公所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採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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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統計分析 

 

一、110年本區里基層工作經費概況 

    本區共 46個里，110年里基層預算為 2,760萬元(經常門 2,484萬

元、資本門 276萬元)。本區 110年里基層工作經費共支出 23,823,255

元，根據項目別統計，里基層工作經費以里公務設備費用最多，占

35.26%。里環境清潔第二，占 32.95%。其他註 1第三，占 20.98%。前三項

目占里基層工作經費共占 89.19%，其餘僅占 10.81%。 

 

圖 1、里基層工作經費項目別統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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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里基層工作經費--項目別執行情形 

(一)里基層工作經費:里公務設備 

   里公務設備共8,399,765元，占里基層工作經費35.26%。 

   里公務設備項目下，里鄰長工作服費用最多，共3,477,350元，占

41.40%，里廣播系統裝設、維修及拆除共2,004,886元，占23.87%註2。公務

機車相關共837,721元，占9.97%，公務機車相關包含環保電動機車電池月

租費、公務機車養護及維修費用、環保電動機車購置及維修。 

   其餘，里辦公處辦公桌、椅等設備、會議桌椅、影印機(含租賃)、傳

真機及其他事務機具、電腦資訊周邊設備、數位相機、數位攝影機、投影

機設備、血壓計費用較少，記為里公務設施-其他，共1,675,470元，占

19.95%。 

 

 

圖2、里公務設施:細項圓餅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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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里基層工作經費:里環境清潔 

    里環境清潔共7,849,976元，占里基層工作經費32.95%。 

    里環境清潔項目下，用於各里購置環保志工工作服、反光斗笠、雨

衣、工作鞋、反光背心最多，共 3,809,412元，占 48.53%。 

   「公廁清理、打掃、損壞修護及購置污臭分解、消毒用品」和「里環

境清潔工具：割草機、剪枝機、吹葉機、電鍊鋸機、打掃工具、噴霧器

具」不易區隔，且本區里基層經費無支出公廁清理、打掃費用，故此兩細

項合併記為「打掃、消毒用品與里環境清潔工具」，打掃、消毒用品與里

環境清潔工具共1,957,717元，占24.94%，資本門為購買線鋸機、割草

機、噴霧機，經常門為購買各種打掃工具、清潔與消毒用品、垃圾袋、小

型噴霧機與機具維修等。 

    環保志工誤餐費共1,531,913元，占19.51%。其他如廢棄物(垃圾)清

理、公共設施綠美化、公告欄修護等，記為里環境清潔-其他，共550,934

元，占7.02%。有另案補助部份綠美化小型工程，故公共設施綠美化經費

在里基層工作經費較少。 

 

圖 3、里環境清潔:細項圓餅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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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里基層工作經費:其他 

    其他共 4,998,624元，占里基層工作經費 20.98%。     

    其他項目下，配合市府舉辦之活動最多，共 1,641,881元，占

32.85%，主要為各里參加花彩節活動費用、里鄰長教育訓練交通車資註 3。

里民活動場所租金為每月定期支付，共 1,198,680，占 23.98%。公共用滅

火器之採購另案辦理，里基層經用僅支出換粉費用，共 770,995元，占

15.42%。 

 

圖 4、其他:細項圓餅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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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里基層工作經費:里守望相助 

    里守望相助共 1,626,872元，占里基層工作經費 6.83%。 

    里守望相助項目下，里守望相助隊誤餐費最多，占 60.25%，其他為購

買值勤用之安全帽、工作衣、工作鞋等，守望相助運作經費另編預算辦理

(獎補助費-對國內團體之捐助) 

 

圖 5、里守望相助:細項圓餅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五)里基層工作經費: 溝渠疏通、災害防救 

    溝渠疏通共 683,000元，占里基層工作經費 2.87%。溝渠疏通項目

下，全依「110年度各里溝渠疏通清理防火巷水溝案(開口合約)」派工、

驗收、結算。 

    災害防救共 265,018元，占里基層工作經費 1.11%。災害防救項下，

警戒設備(三角錐、發電機)與防疫物資費用，110年因疫情影響，防疫物

資共 209,968元，較去年增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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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里基層工作經費--月別、門別執行情形 

    因疫情導致里基層工作經費動支時間略有延後，該經費簽證日期以 12

月居多，111年 3月動支的保留款為里公務設備項下的廣播系統。建議注

意各月執行情形。經常門執行率 86.26%，資本門執行率 86.83%，顯示經

常門與資本門執行率差異不大，執行率皆在 86%以上。 

    110年本區廣播系統維修新設遷移工程(含設計監造)共 4,995,773

元，其中里基層經費支出 2,004,886元(其他為市府補助款) 註 2，保留款於

111年 3月執行完畢。 

圖 6、里基層經費簽證日期統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7、里基層工作經費經資門執行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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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結論與建議 

 

一、 里基層工作經費共執行 23,823,255元，以里公務設備費用最多，占

35.26%。里環境清潔第二，占 32.95%。其他第三，占 20.98%。前三

項目占里基層工作經費共占 89.19%，其餘僅占 10.81%。 

二、 里公務設備項目下，里鄰長為民服務工作服費用最多，占 41.40%。 

三、 里環境清潔項目下，環保志工工作服、反光斗笠、雨衣、工作鞋、反

光背心費用最多，占 48.53%。 

四、 其他項目下，配合市府舉辦之活動費用最多，占 32.85%，今年主要

為各里辦公處配合參加花彩節活動。 

五、 里守望相助項目下，里守望相助隊誤餐費最多，占 60.25%。 

六、 溝渠疏通與災害防救兩項目的費用較少，占里基層工作經費 3.98%。 

七、 里基層工作經費簽證日期以 12月居多，建議注意各月執行情形。經

常門與資本門執行率差異不大，執行率皆在 86%以上。 

 

從「桃園縣鄉鎮市村里基層工作經費」至「桃園市各區里基層工作經 

費」里基層工作經費已實施多年，便利里基層建設。桃園市各區里基層工

作經費實施要點:各區公所應隨時派員實地查核轄內各里基層工作經費執

行之情形，市府民政局得不定期至區公所查核。便利的同時亦加強查核，

使經費運用恰當，改善里民之生活環境與品質、建造公民社會、並促進民

眾對於里長及政府部門的信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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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參考資料 
 

一、 桃園市各區里基層工作經費實施項目一覽表 

二、 本公所民政課提供資料 

三、 地方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＊註 1 里基層工作經費-其他： 

1、市民活動中心設備及修繕。 
2、公有場所、市民活動中心所使用之康樂及健身器材等設備。 
3、里辦公處申請租用里民活動場所。 
4、里公布欄(跑馬燈) 
5、公共用滅火器、公共消防用幫浦。 
6、召開里基層工作經費檢討會誤餐費(含點心費)。 
7、購置或租用「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(AED)」。  
8、配合市府或所屬機關舉辦之活動。 

＊註 2 里廣播系統裝設、維修及拆除之採購案為「110 年度平鎮區廣播系統維修新設遷移工程(開口合
約)」、「110年度平鎮區廣播系統工程採購委託設計監造服務(開口合約)」，共 4,995,773元，
其中里基層經費支出 2,004,886 元，市府補助款支出 2,990,887元 

＊註 3 依據「桃園市里長鄰長服務要點」: 民政局每年度由各區公所舉辦里長工作講習一次，以增進
里長之工作知能，提高為民服務效率。區公所每年度應舉辦鄰長講習，應事先擬定實施計畫，
並於舉辦講習之十五日前將計畫函送民政局備查。 

＊註 4 路燈照明：本區路燈無使用里基層經費，由其他預算支應。 

＊本統計通報刊布於本所網站(https://www.pingzhen.tycg.gov.tw/相關資料/統計專區/應用統計分析) 

 


